肃南县2026年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甘肃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农业保险工作的部署要求，加快我县农业保险体系建设，提高农牧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保障自治县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根据《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6年农业保险计划的通知》（甘农财发﹝2026﹞4号）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和发展需要，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及中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以提高农牧业抵御自然灾害风险能力，构建和完善农牧业生产风险保障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主线，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支持政策，推进农业保险“增品、扩面、提标”，持续提升全县农业保险工作成效，为促进全县现代农牧业持续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效保障。

二、基本原则
（一）政府引导。采取政府财政部分补贴的方式，引导、鼓励和支持藏系羊（细毛羊）、牦牛、马鹿、林麝、肉牛、小麦、玉米种养殖户和合作社参加农业保险，积极推动特色农业保险业务开展，增强特色农牧业抗风险能力。
（二）市场运作。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经办机构商业化运营为依托，重视业务经营风险，优化完善农业保险承保理赔和风险预警管控机制，积极运用市场化手段防范化解风险，提升农业保险服务质量和水平。
（三）协同推进。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和保险机构、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等各方协同配合、共同努力，动员符合条件的农牧户积极投保；保费补贴政策同其他支农惠农政策和信贷政策有机结合、共同推进，发挥财政政策综合效应，切实取得成效。

（四）依法合规。严禁虚构或虚增保险标的或以同一保险标的进行多次投保，严禁虚假理赔、虚列费用、虚假退保等方式冲销投保农户缴纳保费或财政补贴资金，严禁欺骗、误导、强迫或限制投保。加强定损管理，集中核赔，切实解决理赔难、理赔慢问题。承保数量原则上不得超出分解下达的任务指标。落实社保卡、“一卡通”等方式支付赔款，提高账户信息准确性。
三、工作职责
县农业农村局：制定农业保险实施方案，分解投保计划任务；负责指导乡（镇）畜牧兽医工作站加强藏系羊（细毛羊）、牦牛、肉牛、马鹿、林麝的防疫体系建设，进行疫情监测、免疫和疫情处置，加强与承保机构密切配合，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意见》要求，督促把农牧户是否对病死畜进行无害化处理作为农业保险理赔的前提条件，推进病死畜无害化处理工作；负责指导乡（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加强种植业台账建立，做好疫病监测处置；对承保机构的承保、理赔、服务等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组织相关部门对农业保险完成情况进行抽查验收。
县财政局：落实财政补贴配套资金，做好保费财政补贴资金拨付、清算；协同农业农村局进行监督检查，督促承保机构做好保险承保理赔工作；根据承保进度及签单情况，及时拨付保费补贴资金，确保资金足额到位。
承保机构：负责承办农业保险业务，发挥网络、管理、科技等专业服务优势，做到“五公开三到户”。“五公开”即保险政策公开、承保情况公开、理赔结果公开、服务标准公开、监管要求公开；“三到户”即承保到户、定损到户、理赔到户。按照《实施方案》主动与承办区域乡镇分管负责人对接联系农业保险业务，对投保理赔数据的真实性负责，做到及时投保，应赔尽赔，发生重大灾害事件时，应及时报告；负责向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等部门及时准确报告保险承保和理赔情况，并接受同级和上级农业农村、财政等部门对保险工作的监督检查；负责保单印制、保险业务宣传、保费收缴和出险理赔等保险业务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与承保机构密切配合，广泛宣传农业保险的工作目的和意义、投保理赔范围及业务流程，提高农牧户自愿投保积极性，确保应保尽保，从源头强化道德风险管控，营造农业保险发展的良好氛围；全面负责本辖区内农业保险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工作，协同推进具体政策落地；配合做好赔款支付环节相关工作，确保农牧户种养殖风险及时得到有效保障；负责对承保机构农业保险承保数据进行审核确认。加强对承保机构协赔员工作情况的监督，若因服务不到位造成不良影响，乡（镇）政府可向承保机构重新推荐协赔人员，支持承保机构做好农业保险的服务工作。

四、任务目标
2026年下达我县农业保险品种8个。中央补贴品种5个：大田玉米11万亩、小麦1.2万亩、制种玉米0.05万亩、藏系羊72万只、牦牛11万头。省级补贴品种1个：肉牛1.6万头。“一县一品”品种2个：马鹿0.04万头、林麝0.004万只。

五、工作步骤
（一）宣传动员。各乡（镇）要充分认识农业保险对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作用，统筹安排协调农业保险相关工作，建立农业保险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全县农业保险工作稳步开展。同时，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成立农业保险专家组，为农业保险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二）调查摸底。各乡（镇）政府组织畜牧兽医工作站、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乡（镇）包村干部、村干部，深入农牧业生产一线，摸清种养殖业现状，建立相关台账。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张榜公布农牧户种养情况，接受群众监督。
（三）承保实施。各乡（镇）政府组织包村干部、村干部工作人员深入牧户，确保所有品种按照计划全面完成承保。各承保机构要将政策性农业保险送到镇、村、户，提高政策知晓率。各承保机构应根据需求，在落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础上，开发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相适应的新型商业性农业保险险种，鼓励引导农牧户在政策性农业保险指标外合理购买商业性农业保险，有效提升农业保险的整体保障减灾能力。

（四）总结验收。各乡（镇）要对农业保险工作进行总结，根据辖区内各村的承保情况以及收取农牧户自筹保费的总量，向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提交各乡（镇）农业保险承保情况报告。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保障。各乡（镇）政府要切实把农业保险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落实责任领导和工作人员，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相互协作，推动形成工作合力，确保上级下达的农业保险任务圆满完成。
（二）强化宣传引导。各乡（镇）要充分借助电视、报纸和网络平台等宣传媒介，采取发放宣传单、印刷墙体广告等方式，开展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着力提高知晓度和理解度。在广泛开展宣传的同时，乡村两级要组织精干队伍，开展针对性宣传讲解，手把手算经济账，消除政策盲点和认识误区，激发广大农牧户投保意愿，提升广大牧民群众的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保险意识，确保其余农牧户应保尽保。
（三）强化协作沟通。各乡（镇）要主动配合农业保险承办机构对承保业务、保费收取、查勘定损、实施理赔、防灾防损、保险反欺诈等各项工作给予全力支持，推进农业保险工作的顺利开展。农业保险承办机构要加强与各乡（镇）、各相关部门单位的沟通协作，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减少工作程序，力求高效便民。


